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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出席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总会组织的“残

疾人集中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研讨会”。 
 
    从世界范围来看，残疾人一直都是经济上最贫困、政治上被边缘化、最容易

被忽视的群体。这一群体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10%，超过 6.5 亿人，其中有 4.7 亿正

处于劳动年龄。这其中包括生理、感官、智力和社会心理有残疾的人。据联合国

统计，在发展中国家有 82%的残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是这些国家中最弱

势最边缘化的人群；全世界日生活费低于 1 美元的人群中，估计有 20%是残疾人。

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通常极为有限，因为缺乏促进他们获得技能开发和就业机会

的立法；即使有了立法，其实施和执行措施也极为不利。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在自由、平等、安全和注重人格

尊严的条件下，使女性和男性获得体面劳动的机会。体面劳动意味着每一个人拥

有平等的机会去自由选择工作、在工作中获得平等的待遇、享有充分的职业安全

与卫生的保护和社会保障待遇，并有权利就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开展社会对话。 
中国于 1988 年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 1983 年第 159 号《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

约》，承诺制定和实施有关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的国家政策，并定期进行审查，

以保证这些政策为各类残疾人提供适当的职业康复措施，增加残疾人在公开的劳

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这些政策应以残疾工人与一般工人机会均等的原则为基

础，尊重男女残疾工人的机会和待遇平等。 
 
    中国有８３００多万残疾人，涉及２．６亿家庭人口。国际劳工组织愿意为

其成员国提供有效的帮助。我们目前正在“通过有效立法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和

促进就业”项目，在中国推动审查和改革与残疾人有关的培训和就业法律与政策，

促进这些法律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此外，本项目旨在与中国的国家培训机构、就

业服务机构和大学法律学院进行合作，以确保在其项目、服务和课程中包含残疾

人融入的观念。 
 
    在 5 月 16 日，国家助残日到来之际，本次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总会与国际劳

工组织合作举办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研讨会”，邀请了各方领导和专

家，目的在于“研究残疾人集中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探讨残疾人就业税

收优惠政策完善方向”。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改进方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与就业部的相关领导和同事，还深入一线，进行实地考察。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交流与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在残疾人集中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方

面达成新的共识，对以往的相关政策进行补充和修改，使得新政策更适用于新的

经济发展环境，并能更好地的促进残疾人的就业，使得我们的残疾人事业迈出重

要的一步。 
 
    在此预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并希望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

织的合作更默契，更有成效。 


